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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第 5 次生命科學系所 

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3 年 2 月 18 日(星期二 )13:00~15:0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 628 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委員慶瑞(召集人) 

出席：吳委員益群、李委員英周、周委員子賓、周委員昌弘(請假)、
林委員曜松、高委員文媛、張委員震東(請假)、陳委員俊宏(請
假)、郭委員明良、黃委員玲瓏、鄭委員石通   （依姓氐筆劃排列） 

列席：張助教耀文；張秘書倩妮、陳技士懿慧 

記錄：李助教中芬  
壹、 報告事項： 

一、 經 103年 1月 9日本院第 4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
合規劃委員會會議討論後建議四方案如下： 

1.維持現狀一系四所 
2.原一系五所 
3.一系二組五所 
4.二系所三獨立所 

     並決議針對上述方案了解行政之可行性，由各系所討論

後，再至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討論。 

     依據該次會議決議內容，分細所及漁科所已分別於 103

年 1 月 20 日及 1月 22 日針對建議方案召開所內座談會，紀

錄如附件 1,2；另召集人於 103 年 2 月 10 日及 2 月 14 日分

別與生命科學系及 4所(分細所、生演所、植科所、漁科所)

主聘教師進行座談，針對二階整合方向交換意見(附件

3,4)。 

 
貳、 討論事項： 

一、 本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建議，提會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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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科院生科系之二階整合，歷經半年多以來的溝通協調

與討論，目前一系 5 所、大學部分組招生是一個比較可

以接受的方向，至於是否於大學部招生即分組、亦或三

四年級再分組、分組時除了動植物領域外是否亦應考慮

漁業領域等細節問題可以再做討論。本次會議希望能有

確定的整合方向，若能達成初步共識且在人事行政作業

上可行，召集人與院長將召開全院的公聽會向大家進行

說明。 

(二) 基本的大方向若有共識，下一步該如何規劃，在實際執

行層面上大致有四個問題要考量： 

1. 教學方面，可能要有委員會等機制，在課程安排上

讓每位教師的權利義務一致，另需注意經費及研究

生 TA 是否有系所負擔不均等細節。 
2. 大學部於招生分組或於三四年級再分組利弊各見，

這個部份需要詳細討論，可能另成立工作小組進行

分析。 
3. 個人權利義務問題，如教師升等、評鑑、主聘從聘

等問題，應有技術及配套去解決。 
4. 系所之間一定要有主從才能長治久安，不論是系為

主或所為主要有穩定的機制，但生科系負有校級課

程的任務，或許課程上以系為主，人事上以所為主

等可以再另行討論。 
 

決議：1. 以周委員子賓提出之計畫案版本，院長與周委員再

次與生科系進行座談溝通以取得共識。 
2. 以一系 2 組五所為原則，均衡各教師權利與義務。

成立籌備工作小組就教學、教師聘任升等、分組招

生及系所關係擬定計劃書。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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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第 2 次生科系組織整合草案座談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1 月 20 日（星期一）中午 13：30 
地點：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會議室 
主席：周子賓 
出席：王致恬、溫進德、董桂書、吳益群、阮雪芬、柯逢春、蔡懷楨、黃筱鈞、學生

代表吳允哲 
記錄：莊俊鴻 
 
 
壹、報告事項： 
一、生命科學院第 4 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會議紀錄： 
決議：本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建議草案，提會討論，經討論後四個方案

如下： 
1.維持現狀一系四所 
2.原一系五所 
3.一系二組五所 
4.二系所三獨立所 

 
針對上述方案了解行政之可行性，由各系所討論後，再至組織整合規劃委員會討

論，預計會議時間為 2 月中旬。 
 
 
貳、討論事項： 
一、本所對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建議草案之意見。 
說明： 
發言紀錄：1、所的意見：分子細胞所支持公平與合理的組織再重整。 

2、所的意見：本所於重組過程後應至少維持既有員額，並歡迎擴增。 
          3、為保障各領域教學，大學部招生分組是必要的。 

4、大學部招生分組是否必要？請規劃委員會再討論。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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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錄: 

國立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會議記錄 

會議名稱：102 學年度第 4 次所務會議及第一次專任教師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 年 01 月 22 日（週三）上午 10:00 

開會地點：漁科所 206 室 

主持人：李英周所長 

出  席：陳秀男老師、周宏農老師、羅秀婉老師、廖文亮老師、韓玉山老師 

 
連絡人及電話：蘇呈旭、3366-2872 
 
討論事項： 

(一) 生科系所組織第二階段重整，本所意見統合，提請討論。 
說明：1.依據 103 年 1 月 9 日第 4 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委

員會會議記錄辦理。 
      2.經該次會議討論後研擬組織重整四個可能方案如下： 
        (1).維持現狀一系四所 
        (2).回到原一系五所 
        (3).一系二組五所 
        (4).二系所三獨立所。 
決議：經討論後本所教師共識為(2)回到原一系五所。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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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102 學年度第 1次主聘教師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2 月 10 日（一）中午 12 時~14 時 30 分 

地  點：生命科學館六樓會議室（628 室） 

討論議題：討論生命科學院系所組織整合 

主  席：張副校長慶瑞 
 

出席委員: （應到26位，實到18位） 
吳益群教授 黃玲瓏教授 宋延齡教授(休假) 丘臺生教授 

齊肖琪教授 嚴震東教授 于宏燦教授 施秀惠教授 

陳俊宏教授 李心予教授(請假) 阮雪芬教授 閔明源教授(請假) 

潘建源教授 黃偉邦教授 丁照棣副教授(請假) 李士傑教授 

陳瑞芬副教授 林雨德副教授(請假) 王俊能副教授(請假) 鄭貽生副教授 

朱家瑩助理教授 陳示國助理教授 郭典翰助理教授 李鳳鳴講師 

陳香君講師 吳高逸講師(請假)    

列席委員:  
郭院長明良 張倩妮秘書 陳懿慧技士 張耀文助教 

李中芬助教 林姵妏約聘幹事   

 

紀錄：林碧惠組員 

 

壹､主席報告  

今天會議為一溝通會議，希望此一會議對生科院發展有正面

的意義，溝通是重要的，所以請郭院長安排會議能與各位直

接溝通了解。 

郭院長報告： 

本院希望推動對未來更好的組織再造，二階整合幾次會議後，

提了三個建議案：1.回到原一系五所；2.成立植物系；3.一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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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五所或多所，初步討論對於第三個建議案可行性較高，但

也需考慮細節面之問題，在此大方向下，有哪些未解決的問

題。第三案為周子賓教授所提，原則上為一系五所，之前動

物所與生科系整併，要不要出來沿用原動物所名字或改為新

的名字，老師員額在系所各佔二分之一，可參考公衛學院作

法；另包含大學部招生分組。 

貳､意見陳述 

1. 陳俊宏教授：大學部招生部分不反對分組，如果要分組是

否考量生命科學不僅有植物與動物，還包括微生物。 

2. 嚴震東教授：贊成生物領域整合在一起，大方向應該不分

系，將來分五個組畢業，但分組考慮於三四年級再分組。 

3. 潘建源教授：各所願不願意將二分之一缺放在生科系，如

漁科所的員額無法與生科系各佔二分之一。 

4. 李士傑教授：到底各二分之一缺對生命科學院是不是一個

最好的模式，現在爭議的來源除了教學，還有領域之爭。＂

分組＂是否可解決領域之爭是我們要考量的。另成立植物

系一案是否仍成立。 

5. 黃偉邦教授：如討論第三案，其升等新聘都在研究所，此

與公衛學院作法不同，公衛學院作法全在大系下完成，但

公衛學院之各所帶入其本位主義，各領域產生拉扯，所以

軟分組的衝突無法解決。升等新聘究竟在系或是所處理。

成立植物系也許是可以平復衝突的可行性。 

6. 齊肖琪教授：請問成立植物系的案子撤案了嗎? 

7. 潘建源教授：(1)過幾年後擔不起＂否認成立植物系之罪

名＂；(2)分組部分，學生要唸甚麼是老師的責任，如何讓

學生在修課上有一定的彈性，可以不分組尤其是硬性分

組。 

8. 齊肖琪教授：(1)生科系老師不必有＂生科系擔不起阻擋成

立植物系＂，真正的狀況並非如此，是因為當天會議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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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根據其經驗提出一些分析，現場委員重新評估後，植

科所所長認為此事目前不適合立刻實施的案子；(2)希望聽

到植物背景教師的發言；(3)降低必修學分，讓同學有更大

的選擇性，修別組或跨系修課，學生人數分配與新聘領域

分配要解決，生科系可以試走看看，分組但不要把組內必

修學分訂高。 

9. 潘建源教授：各佔二分之一缺，會把事情複雜化。研究所

有其獨立性，如果每個研究所維持最低員額，多出的員額

到生科系，所維持研究生招生訓練。 

10. 于宏燦教授：應該聽聽對生科系現況又意見的主聘教師，

覺得現況的生科系如果要一系五所的規劃或一系多所的規

劃，當時有意見的老師是否願意參與這樣的規劃。 

11. 黃偉邦教授：(1)少數人參加二階整合會議，只是聽到＂成

立植物系＂一案好像撤案，但在文字紀錄上又看不當到。

正式會議是否行之文字記錄下來；(2)建議＂一系多所虛所

化＂的狀態，所有教師員額缺在系，升等及新聘皆在系。 

12. 李士傑教授：生科系與研究所個別談二分之一缺，(1)如果

要獨立所，則名額限縮到 6-7 名，如果願意全所到生科系

談二分之一缺則歡迎；(2)植物領域教師需不需要這個組，

原植科所提出成立植物組招收 20 人。 

13. 齊肖琪教授：(1)會議討論的過程內容可以再多一些；(2)
希望聽到植物背景教師的發言；(3)如果一系多所分組是要

做的，願意做的可以先執行。 

14. 黃玲瓏教授：存在的現象:＂生科系是大家的＂是＂50 幾

位老師的＂，為什麼要＂一步一步來＂＂先這麼做＂。 

15. 施秀惠教授：早點有共識，贊成一系多所之方向，招生傾

向＂軟分組方式招生＂。 

16. 阮雪芬教授：生科系在整併前是很好的，大部分各研究所

老師在協助生科系上是喜歡來生科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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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鄭貽生副教授：行政上是要解決的，尤其在升等或新聘上，

大家如何在平等上走一個大方向，今年兩位植物老師退休，

如何徵聘要看未來規劃。 

18. 施秀惠教授：分組應該是學生招生分組，而不是老師分組。 

19. 齊肖琪教授：研究所老師心理不舒服的＂雖然主聘在研究

所，但其對生科系的貢獻與協助很多＂生科系教師要轉變

心理的態度：生科系是 50 幾位老師的，生科系應努力對研

究所釋出善意。 

20. 李士傑教授：動物所與生科系整併，初衷不是要併吞生科

系，不是要將其他老師趕出生科系。相信大部分老師都有

熱忱協助大學部教學，這是行政上的不明確。問題點是＂

教學＂，彼此勞逸不均。讓生科系擁有需要的員額，讓生

科系員額增加至 32 人，可以負擔生科系教學，各所仍能加

入生科系大三以上之教學，大一大二課程由生科系教師負

責。 

21. 黃玲瓏教授：大家有共識於第 3 方案，需要溝通。有一部

分的老師目前僅主聘於生科系，有另一部分教師主聘於生

科系並合聘於其他所，現主聘於動物領域之生科系教師應

如何處理。 

22. 黃偉邦教授：未否認研究所老師對系的貢獻，運作上還有

經費和行政負擔是一個問題，生科系的經費分配給授課教

師，研究所教師至系修課可於系上提出經費，但生科系教

師不會至研究所分經費，未來推一系多所一定要解決人事、

升等、經費之問題。應由院辦將大學部經費預扣下來再分

配各系所。 

23. 丘臺生教授：聽不出來目前要解決的是系的問題還是所的

問題，但目前生科系運作沒有問題，有兩個問題需要解決: 
(1)系主任選任辦法未通過，可與他所平等；(2)二階整合來

自生科系評鑑之結論，希望二階整合儘快完成。 

24. 施秀惠教授：生科系系主任選任辦法未通過院務會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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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5. 齊肖琪教授：是否再成立生科所。 

26. 張耀文助教：建議與研究所的老師溝通會談。 

主席及郭院長意見回復： 

1. 張副校長慶瑞：一系多所，各佔二分之一缺是大家

可以接受的，大家共同負擔教學，是大家目前可以

接受的，只是二分之一主聘權在哪裡。 

2. 郭明良院長：漁科所與生科系各佔二分之一缺，乃

人事在操作之問題。 

3. 張副校長慶瑞：成立植物系是三個決議之一。 

4. 郭明良院長：林前院長表示過如果成立 2 系，以後

會有更多紛爭，除非有另一棟空間。大學部招生分

組是一個方式，或是大三大四再分組分學群是另一

個方式。成立以學術為主之委員會，公平處理升等

新聘事務，大方向確認後再訂出細項。 

5. 張副校長慶瑞：目前慢慢往＂一系多所，分組＂的

方向有所共識，只是分組如何分，各佔二分之一只

是技術上的問題。 

6. 郭明良院長：最後要用甚麼方式來決定最後的方案，

也是院要關心的，＂公投＂?  

7. 張副校長慶瑞：如果有共識就往共識方式走，目前

聽到如果分組，植物所是可以接受的。最重要的是

互信。 

8. 郭明良院長：生科系評鑑建議一系一所分組或分學

群，為了三分之二生科院的穩定，目前大家互信度

不夠則在院的層級會議仍會吵鬧不休。 

9. 張副校長慶瑞：雙方應互相釋出善意，希望下次能

有較好的配套方案，對發展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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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一系多所分組招生是可以被接受的，大一大二分組

或大三分組再討論，細節會再做說明。 

2.分組採軟分組或硬分組是另一個問題，教學與資源

的分享應予以考量。 

3.過去如有哪些問題點覺得不合理的，請向郭院長提

出。 

4.與其他四個研究所教師再溝通，配套細部規劃再與

全院老師溝通說明。 

 
參､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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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整合規劃 
召集人與 4 所(分細所、生演所、植科所、漁科所)同仁座談會 

座談摘錄 
 

會議時間：103 年 2 月 14 日（星期五）15:30-17:00 

會議地點：生科館 6 樓 628 室 

主  席：張副校長慶瑞 

出席:(依簽名順序排列) 
生演所高教授文媛 漁科所陳教授秀男 植科所謝教授旭亮 分細所董副教授桂書 

植科所林教授讚標 植科所靳副教授宗洛 植科所張助理教授英

峰 
植科所鄭教授石通 

植科所程技士雅燕 植科所葉教授開溫 分細所吳教授益群  

    

列席:  
郭院長明良 張倩妮秘書 陳懿慧技士 張助理瑞珠 

 

紀錄：陳技士懿慧 
 
座談摘錄： 
 

張召集人慶瑞：生科院生科系之二階整合從各方意見分岐甚鉅，歷經半年多以

來的溝通協調與討論，似乎有一些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方向逐步出現，這

是一個可喜的現象，行政及組織架構上的紛爭能越早塵埃落定是越好，時

間越久對院系所的傷害與影響就越大。目前看來一系多所、大學部分兩組

招生是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方向，至於是否於大學部招生即分組亦或三四

年級再分組等細節問題可以再做討論。針對這個大方向，日前於 103 年 2

月 10 日先與生科系主聘教師進行座談，聽取大家的意見，今天則想聽聽看

4 所主聘教師們的看法。經過這兩次座談後，我們會參酌各方所提，於 103

年 2 月 18 日召開第 5 次二階整合會議，希望能有確定的整合方向。屆時若

能達成初步共識且在人事行政作業上可行的話，召集人與院長將召開全院

的公聽會向大家進行說明。 

郭院長：目前有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初步可能整併於生科系的動物所會再

分出，第二為另全部教師都 1/2 缺在系跟所，每位老師均等，細節可再討

論。第三為生科系適當於招生分組或許可讓高中生有較清楚的選擇，此需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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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核可，但亦可軟性分組，於大三大四再分組。請大家共同思考，

提供意見。 

鄭教授石通：上次是原則以周教授的版本為主軸，主聘在系，人事權在所。植

物方面擬以招收 25 人較為恰當。 

高教授文媛：希望先確認大架構是 1系 5 所，不是 1系多所。 

郭院長：我們先把架構提出，最後還是要再說明一次，目前生科系是有在討論

是否再成為 1 系 5所。 

張召集人慶瑞溝通是慢慢成形，下次一起座談時可以完全釐清。 

陳教授秀男：感謝副校長來主持這個會議，回到原來的 1 系 5 所架構是我們的

原意。現在整併後又要回到以前，植物所同意這樣的分組處理是否也出於

無奈妥協，且漁業部份好像消失，表示原先的配套不佳。教育部核准也一

年多，施行至今證明沒有更好的選擇，只能回到以前的規劃。 

張召集人慶瑞:事情總是往下看比較好，一直停留總是現況不佳，能越早解決越

好。但陳老師好像並沒有反對目前的大方向。不知其他同仁有沒有什麼想

法？ 

林教授讚標:1 系 2 組 5 所，動物所退出,方向已明確，現在是 2 組的問題,或許

也還有第 3 組的出現,可能還有彈性?這個部份還有空間討論。 

張召集人慶瑞:在大學部招生各校各系有不同目的跟作法，分組招生有時不一定

是缺點，這個我無法給各位意見，大學部分組跟不分組各有利幣，且在技

術上是可以依目的操作。 

陳教授秀男：從中學生參與科學的熱忱，基礎動植物學還是佔很大部份，不能

去除，我贊成回到１系５所，分組再來談。 

鄭教授石通：生科系減少招生名額，分數自然會提高。生科系這樣的名稱再明

確分組的話，對中學生而言能有較清楚的選擇。生命科學系的名稱太廣泛，

中學生及大眾不易了解。 

張召集人慶瑞：分組目前剛有提案，還未確定軟硬分組，但分組本身好像沒有

什麼大太意見，有共識的部份可能先處理較好。 

林教授讚標:如果考上後再分，很多組可能因觀念或其他問題會沒有人選，若一

開始就訂好結果就不同，這些年來植科所大多為外校學生。 

謝教授旭亮：這幾年負責植物大學部課程，發現生科系選擇植物領域的學生漸

少，植科所目前學生大多來自外校或外系，可能會造成斷層現象，如果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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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就分組，由大學部就分組開始培育，應該會改善這個情形。 

董副教授桂書：從 92 年成立以來，實際執行上主聘跟課程等出現一些問題。我

們希望從制度上去解決這些問題。分組這個方向是可行的，希望能有很具

體的動植物組課程安排，不是只有名稱的分組，同時也要考慮其他領域的

平衡，或許可以由軟分組開始試行。 

張召集人慶瑞：分組的我們可以再談，重要的是課程的安排。 

高教授文媛：上次工作小組提出的 1 系 4 所課程委員會辦法，己經院務會議通

過，基本上應該要開始執行，但目前尚未執行。 

張召集人慶瑞：大方向大家若都同意，我們再來看細節及執行上的問題。 

鄭教授石通：有一要點，人事權如果在系可能不容易有和協氣氛，人事權在所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方向，它是在大方向不是再討論的部份。 

張召集人慶瑞：此為互信度的問題，基本上別人是用不到你的名額，可以借但

不能用該單位的名額，但不表示一定可以聘到該單位所要的人。 

鄭教授石通：1/2 缺，但人事權在所是本所當時的認知，我們希望這點是確認。 

郭院長:周老師是希望領域員額的保障。這點會從制度上去討論。 

林教授讚標:1 系 5所是互相平行,還是系的位階在上? 

張召集人慶瑞:教學上一定是系的位階在上，但人事案要稍微想一下如何讓所有

人都有保障。久了磨合機制會出來，不要用到別人的員額是又要經得起學

術上的考驗。這要再花時間去思考。 

鄭教授石通:目前就是因為事情發生了,才會有目前的疑慮。以往有 2 位植物領

域教師的缺額轉成非植物領域，所以我們很關心人事權是否在所? 

葉教授開溫:目前的大方向是大多人需要的，讓生科系明確對大家都好。如果回

到原來 1 系 5 所沒有問題，但系跟所的老師心態有點差別，教學好像都是

系在做，研究都是所的老師在做,是否心態上大家有所調整。讓在大家都回

到所，系虛化就不會有這個問題，各所所長輪流做系主任。 

張召集人慶瑞:細節的部份可以再討論，如果沒有特別意見,方向大致底定。我

們再於第 5 次二階整合會議進行報告與討論。 

 
 
 


